成都市交通+旅游大数据应用技术研究基地项目申报的通知
成都市交通+旅游大数据应用技术研究基地项目申报已启动，现将项目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题方向
   现将课题申报选题建议方向公布如下，申报者也可根据自身研究兴趣与专长，在交通、旅游、大数据的研究范围内自拟具体研究题目：
  1.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研究（交通、旅游或大数据方向）
  2.双循环发展与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建设研究（综合交通方向）
  3.综合交通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成渝双城经济圈、成德眉资同城化、成都平原经济区一体化、五大经济区协同发展）
  4.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建设与发展研究
  5.新时期的旅游产业发展研究
  6.双碳背景下的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研究
  7.数字经济、大数据与网络安全相关研究（智慧交通、智慧物流、数字文旅等）
  二、申报对象
  1.申报人应为国内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教学科研人员（含学生），以及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从事交通+旅游大数据研究的相关人员。
  2.已经承担了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相关项目且尚未结项的负责人不能参与本基地课题申报。原则上课题负责人须具有中级以上（含中级）职称。
  三、项目类别及管理
  1.基地研究项目设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自筹项目，级别认定均为市厅级。
  2.项目资助经费按基地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3.课题立项后研究时限一般为一至两年。优先支持能够在本年度结题的项目。
  4.项目结题要求
  最终成果须注明“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成都市交通+旅游大数据应用技术研究基地项目（项目编号***）”字样。
  校内研究人员成果单位处须注明“成都市交通+旅游大数据应用技术研究基地”字样。
 （1）重点项目：
完成立项时约定的研究任务；提交2000字以上成果简介和6000字以上研究报告；提交成都市级及以上领导的肯定性批示或在核心期刊发表项目相关学术论文1篇。优先支持能在2024年11月底前完成相关研究并向市社科院提交决策咨询报告的项目。
 （2）一般项目：
  完成立项时约定的研究任务；提交1000字以上成果简介和3000字以上调研报告；提交成都市级及以上领导或行业专家的肯定性批示或发表项目相关学术论文2篇。优先支持能在2024年11月底前完成相关研究并向市社科院提交决策咨询报告的项目。
 （3）自筹项目：
  完成立项时约定的研究任务；提交500字以上成果简介和3000字以上调研报告；提交成都市级及以上领导或行业专家的肯定性批示或发表项目相关学术论文1篇。
  四、申报要求
  1.申报者下载《成都市交通+旅游大数据应用技术研究基地项目申请书》，每个项目的申请书报送一式4份（原件1份，复印件3份）。
